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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開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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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12 年股東常會 

開會議程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06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正。 

      地點：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 12 號 A 棟 301 室(高雄軟體園區會議中心)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壹、 宣佈開會（報告出席股數） 

貳、 主席致詞 

參、 報告事項 

    一、 111 年度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三、 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發放情形報告。 

    四、 修訂「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案。 

肆、 承認事項 

一、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二、 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 

伍、 臨時動議 

陸、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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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5 頁）。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1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 111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8 頁）。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發放情形報告，敬請 公鑒。

說 明：

1. 本案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

一為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董事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二。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2. 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提列新台幣 2,522,000 元為員工酬勞，以股票方式發放，股

票股數係以董事會決議日前一日加權平均價格 48.5 元計算，計發行新股 52,000

股；提列新台幣 2,700,000 元為董事酬勞，以現金發放之。

3. 上述員工及董事酬勞帳列金額與發放金額差異如下：

項目 帳列金額 發放金額 差異金額

員工酬勞 2,544,000 2,522,000 (22,000)
董事酬勞 2,700,000 2,700,000 -
備註:差異數依會計估計變動列入 112 年度損益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案，敬請 公鑑。

說 明：為配合法令，擬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部份條文，其修

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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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中財務報

表並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許振隆會計師及陳永祥會計師查核完竣。上

述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2. 民國 111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第 5

頁）及附件四(第 11 頁)。

決 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111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 明：

1. 本公司 111 年度盈餘分派，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

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五(第 26 頁)。

2. 本次擬分派股東紅利新台幣 60,174,000 元，普通股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3.0 元。本次現金股利案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尾數不足元者進位至

元，差額列入公司其他費用項下。

3. 上述股東股利之配息率，係依據本公司截至 112 年股東常會停止過戶日

止已發行普通股 20,058,000 股計算，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而影

響本公司可參與配息之股數，致股東之配息率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

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並調整之。

4.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

決 議：

臨 時 動 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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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民國 111年度

(一)營業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損益項目(個體財報) 111年度 110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2,153,268 2,429,309 (276,041) -11.36
營業成本 1,900,342 2,235,861 (335,519) -15.01
未實現銷貨毛利 (74) (80) 6 7.50
營業毛利淨額 253,000 193,528 59,472 30.73
營業費用 112,897 95,242 17,655 18.54
營業利益(損失) 140,103 98,286 41,817 42.5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9,260 4,852 24,408 503.05
稅前淨利 169,363 103,138 66,225 64.21
所得稅費用 34,774 20,715 14,059 67.87
本期淨利 134,589 82,423 52,166 63.29

單位:新台幣仟元

損益項目(合併財報) 111年度 110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例

(%)
營業收入淨額 2,229,993 2,540,035 (310,042) -12.21
營業成本 1,927,447 2,290,113 (362,666) -15.84
營業毛利淨額 302,546 249,922 52,624 21.06
營業費用 158,596 148,554 10,042 6.76
營業利益(損失) 143,950 101,368 42,582 42.0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7,044 4,443 22,601 508.69
稅前淨利 170,994 105,811 65,183 61.60
所得稅費用 36,197 23,164 13,033 56.26
本期淨利 134,797 82,647 52,150 63.10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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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個體財報) 111年度 110年度 變動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81,436 (15,040) 296,476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0,934) (31,028) 94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26,059) 14,937 (240,996)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合併財報) 111年度 110年度 變動金額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95,373 (12,794) 308,167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32,715) (30,900) (1,815)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28,223) 12,510 (240,733)

(三)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111年 110年

分析項目(個體財報)
資產報酬率(%) 11.38 6.62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68 14.65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69.85 49.09
稅前純益 84.44 51.51

純益率(%) 6.25 3.39

每股盈餘(元) 6.71 4.12

年度
111年 110年

分析項目(合併財報)
資產報酬率(%) 10.97 6.40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61 14.61

佔實收資本額比率(%)
營業利益 71.77 50.63
稅前純益 85.25 52.85

純益率(%) 6.04 3.25
每股盈餘(元) 6.71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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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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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董事會召集：

(一)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集一
次，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二)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

件等方式通知之。

(三) 本辦法第七條第 1項各款之事
項，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三、董事會召集：

(一) 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集一
次，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二) 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
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

時，得隨時召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

件等方式通知之。

(三) 本辦法第七條各款之事項，除有
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考量涉及公司經營之

重大事項，董事為決策

前應有充分之資訊及

時間評估其議案，爰修

正第七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

中列舉，不得以緊急情

事或正當理由以臨時

動議提出。

七、

1.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

制制度。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 董事會未設常務董事者，董事長
之選任或解任。

(七)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八)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九)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七、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
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

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

制制度。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

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
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
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
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

急難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提下次董

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
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

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規定之

重大事項。

(九)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
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應親自出

公司法明定，董事長之

選任應由董事會或常

務董事會決議，其解任

亦應由原選任之董事

會或常務董事會決議

為之，復基於董事長之

解任與選任同屬公司

重要事項，爰明定董事

長之選任或解任應提

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

討論。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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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重大事項。

2.獨立董事對於前項應提董事會決
議事項，應親自出席，獨立董事如無

法親自出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

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

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

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

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

議事錄。

3.第 1項第八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

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

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

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

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

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4.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
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

入。

5.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

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

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

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十)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

關係人；所稱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

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

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提董事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

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

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二十、訂定與修訂：

(一) 本管理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訂、廢止時亦同。

(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年 5
月 14日。
(三)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 2
月 25日。
(四)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1年
12月 20日。

二十、訂定與修訂：

(一) 本管理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
行，修訂、廢止時亦同。

(二) 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年 5
月 14日。
(三)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 2
月 25日。

增訂本次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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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 

一、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董事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二條訂定本辦法，以資遵循。 

 

二、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規則，其主要議事內容、作業程序、議事錄應載明事項、公告及其

他應遵循事項，應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 

 

三、董事會召集： 

(一)本公司董事會每季至少召集一次，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二)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三)本辦法第七條各款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情事或正當理由外，應於召集事由中列舉，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四、董事會召開之地點與時間： 

應於本公司所在地及辦公時間或便於董事出席且適合董事會召開之地點及時間為之。 

 

五、董事會專責單位： 

(一)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專責單位為管理部財務課。 

(二)專責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三)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專責單位請求補足或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審議

之。 

 

六、定期性董事會之議事內容，至少包括下列各事項： 

(一) 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2. 重要財務業務報告。 

3. 內部稽核業務報告。 

4. 其他重要報告事項。 

(二) 討論事項： 

1. 上次會議保留之討論事項。 

2. 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事項。 

(三) 臨時動議。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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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下列事項應提董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頇經會計師查核

簽證者，不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助之公益性

質捐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事項

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九)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項，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

立董事代理。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十)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

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二項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五之金額，以股東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八、除依法令或相關規章規定應提董事會、獨立董事之職權及關係人交易事項，仍應經由董

事會之決議外，董事會依法令或公司章程之規定，得授權董事長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行使

董事會職權，其授權內容或事項如下： 

(一) 公司轉投資其他事業之核可或其股份之受讓。 

(二) 重大資產之取得。 

(三) 以公司名義對外背書或保證。 

(四) 對外代表公司簽立合約、備忘錄及意向書等。 

(五) 資金調度(含借款額度內之動支)。 

(六) 經股東會或董事會通過，決議授權董事長依法辦理或全權處理之事項。 

(七) 其他董事會授權董事長之職權。 

 

九、董事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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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召開董事會時，應設簽到簿供出席董事簽到，以供查考。 

(二)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

如以視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三)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

權範圍。 

(四) 前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十、董事會會議主席人選： 

(一)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會

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人擔任之，召集人有二人

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二)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

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三) 董事會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包括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自

行召集時)，由董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十一、 董事會開會資料及列席人員： 

(一) 召開董事會時，專責單位應備妥相關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參閱。 

(二)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之經理人員或子公司之人員列

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十二、 董事會開會時間： 

(一)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席時，應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

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得要求重新

召集。 

(二)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十三、 董事會議事程序： 

(一)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內容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

得變更之。 

(二)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議，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

散會。 

(三)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

宣布暫停開會。 

 

十四、 董事會表決： 

(一)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29



(二)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表

決通過相同。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三)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

決定之： 

1. 舉手表決； 

2. 唱名表決； 

3. 投票表決。由主席指定監票及計票人員，但監票人員應具董事身分 

 

十五、 董事會決議： 

(一)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之決議，除證交法及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

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二)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但如其中一案已

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無頇再行表決。 

(三) 議案之表決如有設置監票及計票人員之必要者，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董

事身分。 

(四)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六、 董事之利益迴避制度：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應於當次董事會說明其

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

或與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董事會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為董事

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十七、 董事會議事紀錄： 

(一) 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1. 會議屆次及時間地點。 

2. 主席之姓名。 

3. 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與人數。 

4. 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5. 記錄之姓名。 

6. 報告事項。 

7. 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

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

面意見。 

依第十六條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及獨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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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8. 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

摘要、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依第十六條規定涉及利害關係之董事姓名、利害關係重要內容之說明、其應迴

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9. 其他應記載事項。 

(二)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有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除應於

議事錄載明外，應於董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三)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永久保存。 

(四) 議事錄頇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並應列

入本公司重要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五)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為之。 

 

十八、 董事會開會過程紀錄: 

(一) 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二)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

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三)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十九、 董事會會議之取消 

本公司董事會會議於召集通知寄出予各董事後，遇有特殊情況必頇取消原訂會議時，

得由召集人於原訂開會日期至少三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董事。倘有突發事件致必頇取

消原訂董事會會議而不克於上述時間內通知各董事時，得由召集人於原定開會時間

至少三個小時前以電話或其他方式通知各董事並確認各董事已接獲通知。 

 

二十、 訂定與修訂： 

(一)本管理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訂、廢止時亦同。 

(二)本辦法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年 5月 14日。 

(三)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09年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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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運作管理辦法 

一、本公司股東會議事，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行之。 

 

二、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

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

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

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三、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股份為計算基準。 

 

四、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較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

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五、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六、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

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為維護議場秩序，除事前提出申請之大眾傳播媒體及公司指派之會務人員外，議場

內不得拍照、錄影，以免影響議事程序之進行並侵犯出席股東之個人隱私權。 

 

七、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之規定由副董事長或其他董事代理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

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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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

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

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

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提案規定悉依公司法第

172條之 1規定辦理。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佈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

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佈延後開會，其延

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個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

一項規定為假決議。本項假決議之執行依中華民國公司法有關規定辦理。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做成之假決議，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

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佈

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議事規

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十、出席之股東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維護議場秩序之義務。 

 

十一、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

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十二、 出席股東發言前，頇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股

東發言違反本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

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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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十三、 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十四、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

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

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前項不得行使

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 

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 

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五、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

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

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十六、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股

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

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做成紀錄。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

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

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七、 議案之表決，除中華民國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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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十八、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若有不可抗拒之事情發生時，主席得

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佈續行開會之時間，或經股東會決議在五日內免為

通知及公告續行開會。 

 

十九、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案

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二十、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

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

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請其離開會場。 

 

二十一、 訂定與修訂: 

  (一) 本管理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廢止時亦同。 

  (二) 本辦法第一次訂定於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4 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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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持股情形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 200,580,000 元，已發行股數計 20,058,000 股。

二、依｢證券交易法｣第 26 條及｢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之規

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2,406,960 股。

三、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四、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112 年 4 月 29 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股情

形：

職稱 姓名
截至停止過戶日

股數 持股比例

董 事 長 萬正在 662,000 3.30%

代理董事長 楊鎧蟬 0 0

董 事
旺紘投資有限公司 1,400,000 6.98%

代表人：萬芸榮 350,000 1.74%

董 事 周保亨 0 0

獨立董事 郭啟華 0 0

獨立董事 盧益陞 0 0

獨立董事 羅嘉希 0 0

合計 2,412,000 12.02%

五、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已達法定成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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